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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  

(中文译本) 

I. 服务定义  

简介 

 社会福利署 (「社署」 )自 2009 年 2 月起委托非政府机构 (「机

构」)营办短期食物援助服务计划，作为扶贫措施的重要一环。由于该

扶贫纾困措施有效令目标受惠人士获益，社署已于 2020-21 年度取得

资源，透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将短期食物援助服务恒常化。  

目的及目标 

2. 短期食物援助服务是一项过渡性纾困措施，旨在协助暂时受失

业、患病和失去家庭经济支柱等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及／或遭逢突变而

难以应付日常食物开支的弱势个人或家庭，渡过经济难关。短期食物

援助服务队 (「服务队」 )亦会转介有需要的服务使用者至主流福利服

务，以切合其长远的经济及／或福利需要。  

服务性质 

3. 服务营办者须为居住在其服务地域范围内的服务使用者提供短期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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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援助，并须特别参考每个财政年度的餐次配额 2。每名服务使用者

可按 7:3 的比例获提供食物券和食物(即干粮)，为期不多于 8 星期。经

社工督导主任批准，可按个别情况将其食物援助期额外延长不多于 8

星期。服务使用者不得在 6 个月的冻结期 3 结束前申请食物援助。  

4. 服务营办者须采取有效措施，向服务对象推广服务，并鼓励社区

团体／地区网络主动识别服务对象和转介他们至服务队接受援助。服

务营办者尤其须与政府及其他地区组织合作，主动接触多年来并未受

惠于政府宣布的纾困措施的有需要人士，并且向他们 (特别是床位寓

所、板间房和天台搭建物的租户)推广食物援助计划。  

5. 服务营办者须确保所有人员遵守《服务规格》 4 第 23 至 39 段所

载有关进行标准评估、送递食物、跟进服务使用者的长期福利需要、

采取措施以确保公帑运用得宜，以及在社区推广建立网络和伙伴合作

关系的服务规定。  

服务对象 

6. 服务队的服务使用者为 (a)经证实难以应付日常食物开支的个人

或家庭，或(b)因遭逢突变而有即时经济困难的个人或家庭［例如失业

人士、病患者、新来港人士、有未成年子女的单亲人士、露宿者或来

自低收入羣组(尤其是幼儿、儿童、孕妇、长期病患者、长者和少数族

裔)而没有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的人士］。  

7. 服务队主要为香港市民服务。然而，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服务

营办者可按个别情况为非香港居民提供食物援助。个别人士和家庭可

                                                 
2 餐次配额是每支服务队派发餐次的估计上限。每年的餐次配额是参考截至 2020 年

12 月现有短期食物援助计划在不同地区提供的实际餐次制定而成。餐次配额或会定期

修订，而社署会在适当的时间通知服务营办者有关修订的餐次配额。  

3 指由服务使用者获得最近一轮食物援助的第一天起计 6 个月。  
4 指社署就征求营办服务队的建议书所发出的文件，并根据其中所有段落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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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络服务营办者，或经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本地组织、立法

会／区议会议员等转介以接受短期食物援助。  

II.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 

8. 社署采用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指标评估服务表现。服务营办者须符

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并按社署要求提供统计数字。  

 

服务量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1 年内至少有 2 次访谈 5 的个案百分率  80% 

2. 1 年内在接获转介／服务使用者的申请

后的 5 个工作天内进行首次面谈 6 的个

案百分率  

80% 

3. 1 年内在接获合资格服务使用者提供所

有所需的文件后，以及未能提供所有所

需文件但所提出理由获社工督导主任接

纳后，于 3 个工作天内提供食物援助 7 的
个案百分率  

90% 

                                                 
5 就于服务合作伙伴营运的服务点领取食物的服务使用者而言，在终止或延长服务之前

的访谈可透过电话进行。  
6 应由注册社工为服务使用者进行面谈，而每次在特定日期进行的面谈应记录于评估表

上。  
7 指为服务使用者提供的食物，而食物包内包含以下项目：  

(a)食物 [即干粮 (例如主食、牛奶、饼干、罐头食物等 ) ]； (以蓝色标示的词汇与《服务

规格》第 29 段所载相同)，以及  

(b)食物券(包括超市购物券或街市檔位新鲜食物券或热食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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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年内为服务使用者举办的活动 8 总数  4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1 年内服务使用者 9 表示食物援助有助

减轻其财政负担的百分率 10 

80% 

2. 1 年内服务使用者在接受援助后对服务

表示满意的百分率 10 

80% 

基本服务规定 

9. 服务营办者须遵从以下的基本服务规定：  

(a)  服务队的每个服  务处  

11 ［包括主服务处及副服务处］每星

期提供服务的时间应合共不少于 30 小时，而每节提供服务

的时间则须至少 2 小时。主服务处须提供至少 1 节晚间服

务［  须于晚上 6 时至 9 时之间及不少于 2 小时］及 1 节周

六服务；  

(b)  服务队须在所服务的地区 12 内分别设最少 1 个主服务处／

副服务处／服务点 13；以及  

(c)  服务队须有至少 2 名注册社工。  

                                                 
8 每个活动应与福利相关，并最少举办一节及不少于 8 名参加者。每节活动应不少于

1 小时。  
9 包括所有在有关期间接受该服务队提供食物援助而个案已经结束的服务使用者。同一

住户的服务使用者只须填写一份问卷。  
10 机构应在个案结束前对所有服务使用者(不包括申请被拒／自行撤回的个案)进行调查。 

11 服务队各服务处或于星期日及公众假期关闭。  
12 指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行政分区。  
13 指由服务合作伙伴管理的场地，以向服务使用者提供食品及／或食物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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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素 

10.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的要求。  

III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11. 社署会按《津贴及服务协议》 (《协议》 )通用章节所列明的

「社  署对服务营办者的一般责任」，履行职责。  

IV 资助基准  

12. 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津贴 

13. 在指定时限内，服务营办者将每年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发资助。整

笔拨款已考虑个人薪酬包括聘用人员的公积金，以及适用于营办服务

队的「其他费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关运作开支，包括雇员补偿保

险及公众责任保险等)。此外，为确保食物成本拨款用于专门用途，社

署会在中央项目下另设单位代码，以作食物成本及与食物包装和物流

有关的开支用途 (详情请参阅中央项目的服务简介 )。长远而言，如觅

得主服务处和副服务处的处所并获社署批准，相关租金、地租、差饷

及管理费会另行以实报实销的形式发放。社署资助每支服务队用于临

时处所租金、地租、差饷及管理费的金额设有每年上限，详情载于

《服务规格》第 50 段(如服务队的营运时间少于 1 年，则按比例发放资

助款  项)。  

14. 服务营办者可灵活使用获发的整笔拨款，并须遵从最新的《整笔

拨款手册》、《整笔拨款通告》，以及社署就资助政策及程序发出的

有效管理书信所载的指引。整笔拨款或会有所调整，包括因应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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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调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调整，以及因应物价调整因素(现为综合消费

物价指数)而调整「其他费用」。实际的资助金额亦会因应服务开展的

日期而有所调整 (如适用的话 )。政府不会承担服务所引致而超出核准

资助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发放款项安排、内部控制及财务申报规定 

15. 服务营办者接纳本《协议》并确认开展服务后，将每月获发整笔

拨款资助。  

16. 服务营办者须负责维持稳健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预算规

划、推算、会计、内部控制系统及审计。服务营办者须妥善备存所有

账簿、记录及证明文件 (包括与服务队收支有关的文件 )，以供政府代

表查核。  

17. 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最新《整笔拨款手册》的规定，提交经《专业

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下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审核的周年财务报告，以

及经执业会计师审计的整间非政府机构年度财务报表，而有关报告及

报表须经两名机构的授权代表，即董事会主席／机构主管／机构社会

福利服务主管签署。周年财务报告须以现金记账方式拟备，而折旧、

员工积存休假等非现金项目则不须计入报告内。至于食物成本及相关

开支的拨款，也须在周年财务报告内的中央项目下另外列出收入和支

出的帐项。此外，服务营办者须遵从《服务规格》附件  7 所列明的要

求，每年及每月向家庭及儿童福利科提交食物成本(包括与食物包装及

物流有关的开支)拨款用途报表(详请请参阅中央项目的服务简介)。  

V 有效期 

18. 本《协议》在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协议》中的任

何条款，而又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及在指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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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社  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

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以终止本《协议》。  

19.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

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到新的要求。  

20. 服务营办者是否可继续营办下一期服务，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

引、服务需要及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

配服务的权利。  

VI 其他资料 

21. 除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服务规格》、服务营办

者建议书及补充资料 (如有的话 )所载的规定／承诺。如该等文件内容

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社署会密切监察服务营办者有否遵

守所有上述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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